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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北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府民殯字第 10431307200 號 

主  旨：公告修正「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草案。 

依  據：依行政程序法第 154 條及臺北市法規標準自治條例第 8 條規定辦

理。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北市政府。 

二、修正之依據：規費法第 10 條、第 11 條及地方制度法第 27 條第 1

項。 

三、修正草案條文內容及草案總說明如附件。本草案另詳載於本市殯葬

管理處網站（http：//www.mso.taipei.gov.tw）公告消息網頁中。 

四、對本修正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草案刊登公

報之日起7日內，向臺北市殯葬管理處提出。 

五、臺北市殯葬管理處，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辛亥路 3 段 223 號 2 樓；

傳真：（02）87329786；聯絡人：劉上瑋 

 

市長 柯 文 哲 
民政局局長 藍世聰 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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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 

第四條之附表修正草案總說明 

一、為提升本市殯葬服務品質及落實使用者付費原則，適時反應設施成本及徵

收合理規費，依規費法第十一條定期檢討之規定及依第十二條第一項免

徵、減徵規費之規定，修正本收費標準第四條之附表。 

二、雙北殯葬合作於 104 年 7 月 8 日達成協議，爰針對新北市民之「遺體寄存

費」、「遺體火化費」、「富德靈骨樓或陽明山靈骨塔骨灰寄存費」優惠收

費。雙北殯葬合作項目如下： 

（一）為提高殯葬設施輪替率，縮短民眾使用殯葬設施時間，雙北達成遺體

寄存費及遺體火化費縮小差別費率的共識。 

（二）除本市臻愛樓及新北市金山第一公墓福緣納骨堂、新莊生命紀念館

外，本市富德靈骨樓、陽明山靈骨塔及新北市 16 座公立納骨設施，達

成取消差別費率的共識；本市市民可以與新北市民納骨塔相同費率，

享有新北市 6 萬 6,000 餘個塔位（未來該市規劃再增加 5 萬 2,000 餘

位）以減緩本市目前塔位不足的情況。 

三、修正重點如下： 

（一）因「真愛室」已多元化使用，不限於助唸，爰將「助唸室」修正為

「真愛室」，且為落實使用者付費原則，故於「禮堂善後處理費」項目

中增列「真愛室」級距；遺體防腐費之備註作文字修正，將「注射福

馬林消耗性成本」修正為「含防腐藥劑及耗材」，以符現制；另因推行

電子輓聯政策，已較無輓聯清運之情事，故將「包含奠祭完畢輓聯、

垃圾等清運處理費」修正為「環境整理費」；另將「往生者」修正為

「死亡者」、「遺體洗身費」修正為「遺體淨身費」，以符實際。 

（二）為免遺體接運費之里程計算滋生疑義，特明定其計算方式。另考量到

成本因素，倘接運範圍需至新北市、基隆市、桃園市，對象限設籍本

市者。 

（三）為避免殯葬業者巧用「遺體寄存費」項目中「七日以下減半收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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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惠措施，而將遺體在第一殯儀館與第二殯儀館間轉移寄存，及避免

冰櫃及停柩室寄存日數計算滋生疑義，爰修正為「遺體寄存日數之計

算方式，以寄存於本市殯儀館之冰櫃或停柩室之日數累計合併計算」；

另因應雙北合作交流平臺，故針對新北市民優惠收費；又鑒於殯葬設

施具高鄰避性，設置不易且資源有限，為加速使用輪替率，爰將加倍

收費之期限，由原「十七日」，修正為「十四日」，並依規費法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針對雙北市民增列「一至三日免費」級距。 

（四）為減少本市晉塔或埋葬公墓數量，依規費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鼓

勵設籍本市者實施環保葬，得免收遺體火化費。又為善用有限的殯葬

設施，鼓勵縮短遺體寄存日數，加速遺體寄存設施循環使用及永續經

營，針對遺體火化費，增訂死亡次日起七日內遺體火化之優惠收費。

另因應雙北合作交流平臺，故針對新北市民優惠收費。 

（五）為符實際，將「陽明山第一靈骨塔」正名為「陽明山靈骨塔」、「陽明

山第二靈骨塔」正名為「陽明山臻愛樓」，並明定骨灰寄存費明訂項目

名稱為「富德靈骨樓或陽明山靈骨塔骨灰寄存費」、「陽明山臻愛樓骨

灰寄存費」；骨骸寄存費項目名稱為「富德靈骨樓或陽明山靈骨塔骨骸

寄存費」；神主牌位寄存費項目名稱為「富德靈骨樓神主牌位寄存

費」、「陽明山臻愛樓神主牌位寄存費」；因應雙北合作交流平臺，故富

德靈骨樓或陽明山靈骨塔骨灰（骸）寄存費項目，針對新北市民優惠

收費；因殯葬設施有限，為善用資源並滿足民眾需求，特依規費法第

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增加陽明山臻愛樓骨灰寄存的同櫃多罐費率及規

定。 

（六）為加速並簡化殯葬業者申請使用殯葬處各項設施及服務，明定使用晶

片卡代替公司戳章，爰增列「殯儀服務業者晶片識別證」之收費。 

（七）實務上常有意外身亡，無法移至本市辦理捐贈器官之情事，爰取消

「在本市醫療院所捐贈」之限制；凡死亡者設籍本市，在醫療院所捐

贈器官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項目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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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外，其餘全免。 

（八）為避免有關非低收入戶生活確實貧困者之認定有爭議，增訂「且經公

立機關出具證明文件」之要件，以杜爭議。 

（九）考量本市信義區黎順里位於通往富德公墓之主要幹道，因清明掃墓及

治喪相關事宜等影響當地居民生活交通甚鉅，爰增訂設籍該里死亡者

使用「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基準表」各項設施及服務，除

公墓及骨灰罐（罈）寄存項目按基準表收費外，其餘各項目均免收。

惟逾十五日始出殯者，自第十六日起之各項費用仍應依規定收費。 

（十）明定埋葬於本市之墳墓起掘後骨灰（骸），得視同設籍本市。 

（十一）為避免「設籍」一詞滋生疑義，特載明凡敘及設籍事項，係以「死

亡者」死亡時之戶籍資料認定。 

 

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北市殯葬管理處（以下簡稱殯葬處）。 

第三條 本標準所稱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指殯葬處所經管各項殯葬設施及提

供之殯葬服務。 

第四條 使用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之收費項目及基準如附表。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 

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基準表（草案）  單位：新臺幣 

金        額（元）
代號 項目 單位 數量

原價日 減價日 加價日
備            註 

1 甲級禮堂使用費 小時 1 1,800 600 3,600

2 甲級禮堂冷氣費 小時 1 1,200 

1. 禮堂使用費之原價日、減價日及

加價日，於前 1 年 11 月底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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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乙級禮堂使用費 小時 1 750 300 1,500

4 乙級禮堂冷氣費 小時 1 450 

5 丙級禮堂使用費 小時 1 600 225 1,200

6 丙級禮堂冷氣費 小時 1 300 

7 丁級禮堂使用費 小時 1 225 75 450 

8 丁級禮堂冷氣費 小時 1 150 

殯葬管理處公告。 

2. 每日 18 時（遇加場日為 19 時）

起至次日 6 時止，使用禮堂均以

減價日收費。 

3. 禮堂每日使用時間：甲級：2 場

次，8 時至 11 時、13 時至 16

時；乙級、丙級、丁級：3 場

次，8 時至 10 時、11 時至 13 時

及 14時至 16時。 

9 真愛室使用費 小時 1 150  

10 真愛室冷氣費 小時 1 75  

11 遺體接運費 具 1 1,000 

1. 自本處發車起算，到指定地點接

運大體至本市殯儀館，里程數在

10 公里以內者以 1,000 元計，

里程數超過 10 公里部分，每 5

公里加收 500 元，不足 5 公里以

5公里計算。 

2. 接運範圍限定：本市、新北市、

基隆市、桃園市。 

3. 本市轄內接運，對象不限本市市

民；倘需至其他縣市接運，對象

限設籍本市者。 

12 遺體防腐費 次 1 500 含防腐藥劑及耗材。 

遺體寄存日數之計算方式，以寄存

本市殯儀館冰櫃或停柩室之日數合

併計算。 

13 遺體寄存費 日/具 1 400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臺，故針對設籍

本市或新北市者收費如下： 

1. 1 至 3日免費。 

2. 4 至 7 日減半收費，每日 200 元

（含原 1至 3日）。 

3. 8 至 14 日每日 400 元（含原 1

至 7日）。 

4. 逾 14 日者，除前 14 日按表收費

每日 400 元外，自第 15 日起每

日為 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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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 

設籍其他縣市者，收費如下： 

1. 7 日以下每日400元。 

2. 8 至 14 日每日 800 元（含原 1

至 7日）。 

3. 逾 14 日者，除前 14 日收費每日

800 元外，自第 15 日起每日為

1,600 元。 

14 遺體淨身費 日/具 1 350 非設籍本市者2倍收費。 

15 遺體化妝費 日/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2倍收費。 

16 遺體著裝費 日/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2倍收費。 

17 遺體大殮費 日/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2倍收費。 

18 遺體縫補費 吋 5 1,050 

5 吋內 1050 元，超過 5 吋部分，

每 1 吋加收 100 元，未滿 1 吋以 1

吋計算。 

19 禮堂善後處理費 次 1 

甲級  500 

乙級  300 

丙級  200 

丁級  100 

真愛室 100 

環境整理費。 

設籍本市且採樹葬、花葬、海葬等

環保葬法者不收費。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臺，故針對設籍

本市或新北市者收費如下： 

1. 死亡次日起 7日內火化者免費。

2. 自死亡次日後第 8 日起，設籍本

市者收 2,000 元，設籍新北市者

3倍收費。 

20 遺體火化費 具 1 2,000 

設籍其他縣市者 3 倍收費，惟死亡

次日起7日內火化者，減半收費。

21 骨骸火化費 具 1 1,000 

1. 設籍本市且採樹葬、花葬、海葬

等環保葬法者不收費。 

2. 非設籍本市者3倍收費。 

22 富德公墓使用費 
平方

公尺 
6.6 73,2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年限為7年。

23 富德公墓使用費 
平方

公尺 
13.2 221,7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年限為7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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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預鑄式公墓使用

費 
座 1 77,0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年限為7年。

25 

富德靈骨樓或陽

明山靈骨塔骨灰

寄存費 

個 1 10,000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臺，除設籍本市

及新北市者外，設籍其他縣市者 3

倍收費。 

各樓層第 3 至第 7 層收

費為 60,000，其餘各層

收費為50,000。 

26 
陽明山臻愛樓骨

灰寄存費 
個 1 

同櫃多罐者，寄存第 2

罐至第 4 罐，依第 1 罐

之 2.5折收費。 

1. 限設籍本市者方能申請新櫃位，

使用年限為 50年。 

2. 同櫃多罐者，寄存第 2 罐至第 4

罐，不限設籍縣市，惟須為死亡

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三親等，使

用年限至第 1罐屆滿。  

3. 設籍本市北投區林泉里、泉源里

（2 鄰、4 鄰~16 鄰）、永和里

（1 鄰~19 鄰）2 年以上之死亡

者以 2折收費。 

4. 設籍本市北投區泉源里（1、3

鄰）、永和里（20 鄰~24 鄰）、

中心里 2 年以上之死亡者以 5 折

收費。 

27 

富德靈骨樓或陽

明山靈骨塔骨骸

寄存費 

個 1 30,000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臺，除設籍本市

及新北市者外，設籍其他縣市者 3

倍收費。 

28 
富德靈骨樓神主

牌位寄存費 
位 1 10,000 

1.非設籍本市者 3倍收費。 

2.使用年限為50年。 

29 
陽明山臻愛樓神

主牌位寄存費 
位 1 20,000 

1.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2.使用年限為50年。 

30 履勘費 座 1 1,000 

1. 本項目收費對象為需地機關。 

2. 配合需地機關辦理墳墓履勘、測

量、造冊之費用。 

31 
許可證、證明書

類行政規費 
份 1 

中文版 50 

英文版 100 

墳墓埋葬、起掘、火化等許可證及

防腐證明之核發及補發之行政規

費。 

32 
殯儀服務業者晶

片識別證 
張 1 300 

購買、補(換)發晶片識別證之費

用。 

一、死亡者設籍本市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按表

收費外，其餘各項得申請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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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市低收入戶或安養院之公費院民，全免。 

（二）原住民，全免。 

（三）因公殉職之軍公教人員，全免。 

（四）在醫療院所捐贈器官者，全免。 

（五）無名（主）屍體，全免。 

（六）非低收入戶，其生活確實貧困者，且經公立機關出具證明文件，減半收費。 

（七）因天然災害或不可抗力事故致死或因檢察官辦案需要暫不殮葬或其他特殊案件經

殯葬處核准者，依其核准金額減免。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六款申請遺體寄存費減免期限以三十日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無名（主）屍體，經查明姓名、身分、住址後，依臺北市處理無名屍體自治

條例第八條規定通知家屬具領，自具領日起，應繳納規費。 

二、設籍本市中山區行政里、行孝里、行仁里、松江里、江寧里、新生里、新福里、新喜里、

大佳里、新庄里、江山里、中庄里、下埤里及大安區黎元里、學府里、芳和里、臥龍里、

文山區興泰里、博嘉里、信義區黎順里及北投區林泉里、永和里、泉源里、中心里之死亡

者，自死亡日起十五日內出殯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及骨灰罐

（罈）寄存項目按基準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均免費。但超過十五日出殯者，自第十六日起

之各項費用仍應依規定繳納。 

三、埋葬於本市之墳墓，起掘後骨灰(骸)得視同為死亡者設籍本市。 

四、加場日指殯葬處公告加開第四場次（十七時至十九時）之日期。 

五、本表備註欄凡敘及設籍事項，係以「死亡者」死亡時之戶籍資料認定。 

 

「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標準」第四條之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臺北市市立殯葬設施及服務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 

金        額（元） 金      額（元）
代
號 

項目 
單
位 

數量 原價
日 

減價
日 

加價
日 

備 註
代
號

項目 
單
位

數量 原價
日

減價
日

加價
日

備 註 

1 
甲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1,800 600 3,600 1
甲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1,800 600 3,600

2 
甲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1200 2
甲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1,200 

3 
乙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750 300 1,500 3
乙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750 300 1,500

4 
乙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450 4
乙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450 

5 
丙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600 225 1,200 5
丙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600 225 1,200

6 
丙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300 6
丙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300 

7 
丁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225 75 450 7
丁級禮堂
使用費 

小
時

1 225 75 450

8 
丁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150 

1. 禮堂使用費之原價
日、減價日及加價
日，於前1年11月
底前由殯葬管理處
公告。 

2. 每日18時（遇加場
日為19時）起至次
日6時止，使用禮
堂均以減價日收
費。 

3. 禮堂每日使用時
間 ： 甲 級 ： 2 場
次，8時至11時、
13時至16時；乙
級、丙級、丁級：
3場次，8時至10
時、11時至13時及
14時至16時。 

8
丁級禮堂
冷氣費 

小
時

1 150 

1. 禮堂使用費之原價
日、減價日及加價
日，於前1年11月
底前由殯葬管理處
公告。 

2. 每日18時（遇加場
日為19時）起至次
日6時止，使用禮
堂均以減價日收
費。 

3. 禮堂每日使用時
間 ： 甲 級 ： 2 場
次，8時至11時、
13時至16時；乙
級、丙級、丁級：
3場次，8時至10
時、11時至13時及
14時至16時。 

未修正。 

9 
真愛室 
使用費 

小
時 

1 150  9
助唸室 
使用費 

小
時

1 150  
「助唸」為佛
家用語，且今



 
 
 
 

臺北市政府公報      104 年第  192  期 
 

 
 

 

10

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真愛室已多元
化使用，不限
於助唸，爰予
以名稱修正。

10 
真愛室 
冷氣費 

小
時 

1 75  10
助唸室 
冷氣費 

小
時

1 75  

「助唸」為佛
家用語，且今
真愛室已多元
化使用，不限
於助唸，爰予
以名稱修正。

11 
遺體 
接運費 

具 1 1,000 

1. 自本處發車起算，
到指定地點接運大
體至本市殯儀館，
里程數在 10 公里
以內者以 1,000 元
計，里程數超過 10
公里部分，每 5 公
里加收 500 元，不
足 5 公里以 5 公里
計算。 

2. 接運範圍限定：本
市、新北市、基隆
市、桃園市。 

3. 本市轄內接運，對
象不限本市市民；
倘需至其他縣市接
運，對象限設籍本
市者。 

11
遺體 
接運費 

具 1 1,000 

1. 以接運至第一、二
殯儀館且 10 公里
內為限，超過 10
公里部分每 5 公里
加收 500 元，不足
5 公里以 5 公里計
算。 

2. 接運範圍包含本
市、新北市、基
隆、桃園。 

1. 明定里程數
計算方式：
係自本處發
車起算到指
定地點接運
遺體至本市
第一或第二
殯儀館之里
程總數。 

2. 考量到成本
因素，倘接
運範圍需至
新北市、基
隆市、桃園
市，對象限
設 籍 本 市
者。 

12 
遺體 
防腐費 

次 1 500 含防腐藥劑及耗材。 12
遺體 
防腐費 

次 1 500 
注射福馬林消耗性成
本。 

文字修正，以
符現制。 

400 

遺體寄存日數之計算
方式，以寄存本市殯
儀館冰櫃或停柩室之
日數合併計算。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
臺，故針對設籍本市
或新北市者收費如
下： 
1. 1 至 3日免費。 
2. 4 至 7 日減半收
費，每日 200 元
（ 含 原 1 至 3
日）。 

3. 8 至 14 日每日 400
元（含原 1 至 7
日）。 

4. 逾 14 日者，除前
14 日按表收費每日
400 元外，自第 15
日起每日為 800
元。 

13 
遺體 
寄存費 

日
/
具 

1 

800 

設籍其他縣市者，收
費如下： 
1. 7 日以下每日 400
元。 

2. 8 至 14 日每日 800
元（含原 1 至 7
日）。 

3. 逾 14 日者，除前
14 日收費每日 800
元外，自第 15 日
起 每 日 為 1,600
元。 

13
遺體 
寄存費 

日
/
具

1 400 

1. 7 日以下減半收
費。 

2. 逾 17 日者，除前
17 日按表收費每日
400 元外，自第 18
日起每日為 800
元。 

3.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
收費。 

1. 明定遺體寄
存日數之計
算方式及寄
存之設施 

2. 因雙北合作
交流平臺，
故針對本市
或新北市民
優惠收費。

3. 為加速使用輪
替率，爰將加
倍收費之期
限，由原「17
日」，修正為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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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14 
遺體 
淨身費 

日
/
具 

1 35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14
遺體 
洗身費 

日
/
具

1 35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因實務上係以
毛巾清潔大體
而非淋(沐)
浴，故文字修
正為淨身。 

15 
遺體 
化妝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15
遺體 
化妝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未修正。 

16 
遺體 
著裝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16
遺體 
著裝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未修正。 

17 
遺體 
大殮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17
遺體 
大殮費 

日
/
具

1 300 
非設籍本市者 2 倍收
費。 

未修正。 

18 
遺體 
縫補費 

吋 5 1,050 

5 吋內 1,050 元，超
過 5 吋部分，每 1 吋
加收 100 元，未滿 1
吋以1吋計算。 

18
遺體 
縫補費 

吋 5 1,050 

5 吋內 1,050 元，超
過 5 吋部分，每 1 吋
加收 100 元，未滿 1
吋以1吋計算。 

未修正。 

19 
禮堂 
善後 
處理費 

次 1 

甲級 500 
乙級 300 
丙級 200 
丁級 100 
真愛室100 

環境整理費。 19
禮堂 
善後 
處理費 

次 1 

甲級 500     
乙級 300     
丙級 200     
丁級 100 

包含奠祭完畢輓聯、
垃圾等清運處理費。 

1. 因 「 真 愛
室」已多元
化使用，不
限於助唸，
為落實使用
者 付 費 原
則，爰新增
「真愛室」
善 後 處 理
費。 

2. 因已推行電
子 輓 聯 政
策，現較無
輓聯清運之
情事，故文
字修正為環
境整理費。

設籍本市且採樹葬、
花葬、海葬等環保葬
法者不收費。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
臺，故針對設籍本市
或新北市者收費如
下： 
1. 死亡次日起7日內
火化者免費。 

2. 自死亡次日後第 8
日起，設籍本市者
收 2,000 元，設籍
新北市者 3 倍收
費。 

20 
遺體 
火化費 

具 1 2,000 

設籍其他縣市者 3 倍
收費，惟死亡次日起
7 日內火化者，減半
收費。 

20
遺體 
火化費 

具 1 2,000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收
費。 

1. 因殯葬設施
有限，為減
少本市晉塔
或埋葬公墓
數量，故鼓
勵設籍本市
採 環 保 葬
者，免收遺
體火化費。

2. 為善加運用
有限的殯葬
設施，鼓勵
死亡次日起
7 日 內 火
化，以縮短
遺體寄存日
數，加速冰
櫃、停柩室
等遺體寄存
設施循環使
用及永續經
營，增定死
亡次日起 7
日內遺體火
化之減免優
惠。 

3. 因雙北合作
交流平臺，
故針對本市
或新北市民
優惠收費。

21 骨骸 具 1 1,000 1. 設籍本市且採樹 21 骨骸 具 1 1,000 1. 設籍本市且採樹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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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火化費 葬、花葬、海葬等
環保葬法者不收
費。 

2.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火化費 葬、花葬、海葬等
環保葬法者不收
費。 

2.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22 
富德公墓
使用費 

平
方 
公
尺 

6.6 73,2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22
富德公墓
使用費 

平
方
公
尺

6.6 73,2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未修正。 

23 
富德公墓
使用費 

平
方 
公
尺 

13.2 221,7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23
富德公墓
使用費 

平
方
公
尺

13.2 221,7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未修正。 

24 
預鑄式公
墓使用費 

座 1 77,0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24
預鑄式公
墓使用費

座 1 77,000 
限設籍本市者使用，
年限為7年。 

未修正。 

25 

富德靈骨
樓或陽明
山靈骨塔 
骨灰 
寄存費 

個 1 10,000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
臺，除設籍本市及新
北市者外，設籍其他
縣市者3倍收費。 

25
骨灰 
寄存費 

個 1 10,000 

1. 限寄存於富德靈骨
樓或陽明山第一靈
骨塔。 

2.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1. 將「陽明山
第 一 靈 骨
塔」正名為
「陽明山靈
骨塔」，並
明定於項目
名稱。 

2. 因雙北合作
交流平臺，
故針對本市
或新北市民
優惠收費。

各樓層第3至第 7層
收費為 60,000，其
餘 各 層 收 費 為
50,000。 

26 

陽明山 
臻愛樓 
骨灰 
寄存費 

個 1 

同櫃多罐者，寄存第
2 罐至第 4 罐，依第
1罐之2.5折收費。 

1. 限設籍本市者方能
申請新櫃位，使用
年限為50年。 

2. 同櫃多罐者，寄存
第 2 罐至第 4 罐，
不限設籍縣市，惟
須為死亡者之配偶
或直系血親三親
等，使用年限至第
1罐屆滿。  

3. 設籍本市北投區林
泉里、泉源里（2
鄰、4鄰~16鄰）、
永和里（1鄰~19
鄰）2年以上之死
亡者以2折收費。

4. 設籍本市北投區泉
源里（1、3 鄰）、
永和里（20 鄰~24
鄰）、中心里 2 年
以上之死亡者以 5
折收費。 

26
骨灰 
寄存費 

個 1 

各樓層第 3 至第 7
層 收 費 為
60,000，其餘各層
收費為50,000。 

1. 限設籍本市者使
用。 

2. 限寄存於陽明山第
二靈骨塔。 

3. 使 用 年 限 為 50
年。 

4. 設籍本市北投區林
泉里、泉源里（2
鄰 、 4 鄰 ~16
鄰）、永和里（1
鄰~19 鄰）2 年以
上之往生者以 2 折
收費。 

5. 設籍本市北投區泉
源里（1、3 鄰）、
永和里（20 鄰~24
鄰）、中心里 2 年
以上之往生者以 5
折收費。 

1. 因殯葬設施
有限，為善
用資源暨滿
足 民 眾 需
求，特增同
櫃多罐之費
率及規定。

2. 將「陽明山
第 二 靈 骨
塔」正名為
「陽明山臻
愛樓」，並
明定於項目
名稱。 

3. 鑑於往生者
為 佛 教 用
語，爰文字
修正為死亡
者。 

27 

富德靈骨
樓或陽明
山靈骨塔 
骨骸 
寄存費 

個 1 30,000 

因雙北合作交流平
臺，除設籍本市及新
北市者外，設籍其他
縣市者3倍收費。 

27
骨骸 
寄存費 

個 1 30,000 

1. 限寄存於富德靈骨
樓或陽明山第一靈
骨塔。 

2.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1. 將「陽明山
第 一 靈 骨
塔」正名為
「陽明山靈
骨塔」，並
明定於項目
名稱。 

2. 因雙北合作
交流平臺，
故針對本市
或新北市民
優惠收費。

28 
富德靈骨
樓神主牌
位寄存費 

位 1 10,000 

1.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2. 使 用 年 限 為 50
年。 

28
神主牌位
寄存費 

位 1 10,000 

1. 限寄存於富德靈骨
樓。 

2. 非設籍本市者 3 倍
收費。 

3. 使 用 年 限 為 50
年。 

將「富德靈骨
樓」明定於項
目名稱。 



 
 
 
 

臺北市政府公報      104 年第  192  期 
 

 
 

 

13

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29 

陽明山 
臻愛樓 
神主牌位
寄存費 

位 1 20,000 

1. 限設籍本市者使
用。  

2. 使 用 年 限 為 50
年。 

29
神主牌位
寄存費 

位 1 20,000 

1. 限設籍本市者使
用。              

2. 限寄存於陽明山第
二靈骨塔。 

3. 使 用 年 限 為 50
年。              

將「陽明山第
二靈骨塔」正
名為「陽明山
臻愛樓」，並
明定於項目名
稱。 

30 履勘費 座 1 1,000 

1. 本項目收費對象為
需地機關。 

2. 配合需地機關辦理
墳墓履勘、測量、
造冊之費用。 

30 履勘費 座 1 1,000 

1. 本項目收費對象為
需地機關。 

2. 配合需地機關辦理
墳墓履勘、測量、
造冊之費用。 

未修正。 

31 
許可證、
證明書類 
行政規費 

份 1 
中文版50 
英文版100 

墳墓埋葬、起掘、火
化等許可證及防腐證
明之核發及補發之行
政規費。 

31
許可證、
證明書類
行政規費

份 1 
中文版50 
英文版100 

墳墓埋葬、起掘、火
化等許可證及防腐證
明之核發及補發之行
政規費。 

未修正。 

32 
殯儀服務
業者晶片
識別證 

張 1 300 
購買、補(換)發晶片
識別證之費用。 

      

1. 本項為新增
服務項目。

2. 為加速並簡
化殯葬業者
申請使用殯
葬處各項設
施及服務，
明定使用晶
片卡代替公
司戳章，爰
增列「殯儀
服務業者晶
片識別證」
之收費。 

一、死亡者設籍本市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
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按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得申請減
免： 
（一）本市低收入戶或安養院之公費院民，全免。 
（二）原住民，全免。 
（三）因公殉職之軍公教人員，全免。 
（四）在醫療院所捐贈器官者，全免。 
（五）無名（主）屍體，全免。 
（六）非低收入戶，其生活確實貧困者，且經公立機關出具證

明文件，減半收費。 
（七）因天然災害或不可抗力事故致死或因檢察官辦案需要暫

不殮葬或其他特殊案件經殯葬處核准者，依其核准金額
減免。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六款申請遺體寄存費減免期限以三
十日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無名（主）屍體，經查明姓名、身分、住址
後，依臺北市處理無名屍體自治條例第八條規定通知家屬具
領，自具領日起，應繳納規費。 

二、設籍本市中山區行政里、行孝里、行仁里、松江里、江寧
里、新生里、新福里、新喜里、大佳里、新庄里、江山里、
中庄里、下埤里及大安區黎元里、學府里、芳和里、臥龍
里、文山區興泰里、博嘉里、信義區黎順里及北投區林泉
里、永和里、泉源里、中心里之死亡者，自死亡日起十五日
內出殯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及
骨灰罐（罈）寄存項目按基準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均免費。
但超過十五日出殯者，自第十六日起之各項費用仍應依規定
繳納。 

三、埋葬於本市之墳墓，起掘後骨灰(骸)得視同為死亡者設籍本
市。 

四、加場日指殯葬處公告加開第四場次（十七時至十九時）之日
期。 

五、本表備註欄凡敘及設籍事項，係以「死亡者」死亡時之戶籍
資料認定。 

一、往生者設籍本市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使用本收費基準表中
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按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得申請減
免：  
（一）本市低收入戶或安養院之公費院民，全免。 
（二）原住民，全免。 
（三）因公殉職之軍公教人員，全免。 
（四）在本市醫療院所捐贈器官者，全免。 
（五）無名（主）屍體，全免。 
（六）非低收入戶，其生活確實貧困者，減半收費。 
（七）因天然災害或不可抗力事故致死或因檢察官辦案需要

暫不殮葬或其他特殊案件經殯葬處核准者，依其核准
金額減免。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六款申請遺體寄存費減免期限以三
十日為限。 
第一項第五款無名（主）屍體，經查明姓名、身分、住址
後，依臺北市處理無名屍體自治條例第八條規定通知家屬具
領，自具領日起，應繳納規費。 

二、設籍本市中山區行政里、行孝里、行仁里、松江里、江寧
里、新生里、新福里、新喜里、大佳里、新庄里、江山里、
中庄里、下埤里及大安區黎元里、學府里、芳和里、臥龍里
及文山區興泰里、博嘉里及北投區林泉里、永和里、泉源
里、中心里之往生者，自死亡日起十五日內出殯者，使用本
收費基準表中各項設施及服務，除公墓及骨灰罐（罈）寄存
項目按表收費外，其餘各項均免費。但超過十五日出殯者，
自第十六日起之各項費用仍應依規定繳納。 

三、加場日指殯葬處公告加開第四場次（十七時至十九時）之日
期。 

1. 文字修正，
鑑於往生者
為 佛 教 用
語，爰修正
為死亡者。

2. 實務上常有
意外身亡，
無法移至本
市辦理捐贈
器 官 之 情
事，爰取消
「在本市醫
療 院 所 捐
贈 」 之 限
制。 

3. 為認定非低
收入戶生活
確 實 貧 困
者 ， 增 定
「且經公立
機關出具證
明文件」方
能 減 半 收
費。 

4. 考量信義區
黎順里位於
通往富德公
墓之路徑，
清明掃墓、
治喪相關事
宜等影響當
地居民生活
交通甚鉅，
爰納入設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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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收費標準 現行收費標準 說     明 

該里死亡者
使用本收費
基準表各項
設 施 及 服
務，除公墓
及 骨 灰 罐
（罈）寄存
項目按基準
表收費外，
其餘各項均
免收。但超
過十五日出
殯者，自第
十六日起之
各項費用仍
應依規定收
費。 

5. 明定埋葬於
本市之墳墓
起掘後骨灰
(骸)、得視
同為設籍本
市。  

6. 為避免「設
籍」一詞滋
生疑義，特
載明凡敘及
設籍事項，
係以「死亡
者」死亡時
之戶籍資料
認定。 

 

臺北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11樓

南區 

承辦人：毛雅思 

電話：02-27287709 

傳真：02-27209111 

電子信箱：a111@dopms.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管字第 10431222500 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北市長期照顧委員會設置要點」，檢附設置要點（核定

本）1份，請查照。 

說  明：本案提經本府 104 年 9月 22日第 1855 次市政會議討論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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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本：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請刊登公報，不另行文） 

副  本：臺北市議會（含附件）、臺北市政府衛生局（含附件）、臺北市政府

法務局（含附件） 

 

市長 柯 文 哲 
人事處處長 懷敍 決行 

 

臺北市長期照顧委員會設置要點（核定本） 

104年 9月 30日府人管字第10431222500 號函核定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積極推動本市長期照顧服務，建立各類照

顧模式，並提供相關政策諮詢及業務協調，特設臺北市長期照顧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置委員二十七至三十一人，召集人由市長兼任，副召集人二人，由社

會局局長及衛生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就下列有關人員聘（派）兼

之： 

（一）民政局代表一人。 

（二）教育局代表一人。 

（三）交通局代表一人。 

（四）勞動局代表一人。 

（五）觀光傳播局代表一人。 

（六）臺北市立聯合醫院代表一人。 

（七）學者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十八至二十二

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連任；任期內出缺時，得補行遴聘（派）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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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委員任一性別代表及第一項第七款服務使用者代表，均不得少於全

體委員人數三分之一；並應有原住民之代表或熟諳原住民文化之專家學者

至少一人。 

第一項第七款之府外委員，其遴選作業流程如下： 

（一）遴選會議為七人，由具長期照護、公共衛生、社會工作或行政管理等

專長者擔任之。會議成員應符合性別比例，且遴選會議成員不得為受

遴選之對象。 

（二）被遴選人名單得由衛生局、社會局提具或由長期照護產業相關公

（協）會、公民團體等推薦及個人自薦符合第一項第七款之人選，並

由衛生局製作被遴選人名單後，送交遴選會議遴選。 

（三）遴選會召集人以最資淺者擔任，會議成員須親自出席會議，不得委託

他人代理；其迴避準用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三十三條之規定。 

（四）遴選會議出席人員，對會議應嚴守秘密。 

（五）遴選會議成員就各被遴選人投票計分，同意者計一分，不同意者扣一

分，無意見者不計分，依被遴選人得分高低選出較應選名額增額二至

五名人選後，以不排序方式製作遴選會議推薦名單。 

（六）前款推薦名單，遴選會議召集人得加註推薦意見，由衛生局簽報市長

核定。 

（七）遴選會議成員均為無給職。 

三、本會任務如下： 

（一）本市長期照顧政策與服務系統之規劃及諮詢事項。 

（二）長期照顧資源開發及整合事項。 

（三）提升長期照顧服務品質之諮詢及策劃事項。 

（四）長期照顧補助及給付規劃事項。 

（五）其他有關長期照顧政策之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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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協助本市失智症照顧政策及服務系統資源之規劃、開發與整合。 

四、本會至少每半年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會議由召集人擔

任主席，召集人因故不能主持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委員不克出席時，機關之委員得委任代理人出席。但學者專家、民間相關

機構、團體代表及服務使用者代表不適用委任出席規定。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數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數同

意，始得作成決議。表決可否同數時，取決於主席。 

出席委員與本會會議討論議案有利害關係者，應自行迴避。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機關或學者專家列席諮詢。 

本會決議事項，得以本府名義函送相關機關參酌辦理。 

五、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綜理會務的推動，由衛生局主任秘書兼任，置秘書

二人，分別由社會局及衛生局指派承辦長期照護業務主管兼任。 

六、本會設「臺北市照顧管理中心」（以下簡稱照管中心），辦理本市長期照顧

業務。置主任一人，由市長指派副秘書長以上層級人員兼任；副主任二

人，由衛生局局長及社會局局長兼任，協助本市長期照顧業務之規劃與管

理；置執行長一人，由主任指派之，掌理照管中心業務，並定期彙報業務

執行情形。 

七、照管中心設企劃行政組及個案管理組，每組得置組長一人，個案管理組得

依需要設置地區服務站，服務站得由臺北市立聯合醫院協助管理。 

照管中心及各區服務站人員，係由衛生局及社會局派駐二至四名現職人員

兼任及照顧管理人員共同組成。 

照管中心各組掌理事項如下： 

（一）企劃行政組  

1. 彙整長期照顧年度實施計畫。 

2. 辦理長期照顧業務宣導及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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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理人員教育訓練。 

4. 辦理經費核銷、預算編列、報表整理、績效評定等相關事項。 

5. 建立接受服務之個案資料庫及統計分析。 

6. 辦理其他交辦事項。 

（二）個案管理組 

1. 個案之受理、派案、評估、照顧計畫擬定、資格核定、複評、結案

及追蹤等事項。 

2. 建立長期照顧轉介及資源連結機制。 

3.辦理外籍看護工申請審查作業。 

4.建立接受服務之個案資料庫及統計分析。 

5.辦理其他相關事項。 

八、本會得設失智症工作小組，該工作小組由市長指派副秘書長以上層級人員

兼任召集人，邀請相關局處共同參與，協助本市失智症業務之規劃與管

理，並依政策推動方向與會議主題，邀請失智症專家三至四位擔任該工作

小組之諮詢委員。有關失智症工作小組之執掌與分工由小組決定之。 

本會會議召開前，該工作小組應先行召開討論會，並得依實際運作情形於

本會會議進行報告。 

九、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十、本會所需經費，由中央相關經費或由衛生局及社會局年度相關預算支應。 

 

臺北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北市信義區市府路1號11樓

南區 

承辦人：毛雅思 

電話：02-27287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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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27209111 

電子信箱：a111@dopms.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管字第 10431222501 號 

主  旨：「臺北市長期照顧管理中心設置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說  明：本案提經本府 104 年 9月 22日第 1855 次市政會議討論通過。 

正  本：臺北市政府各機關學校（請刊登公報，不另行文） 

副  本：臺北市議會、臺北市政府衛生局、臺北市政府法務局 

 

市長 柯 文 哲 
人事處處長 懷敍 決行 

 

 

政 令 

 

臺北市政府文化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北市文化藝術字第 10430275501 號 

主  旨：公告本局委託財團法人台北市文化基金會辦理臺北當代藝術館運用

有關事務，並自 105 年 1月 1日起實施。 

依  據：臺北市特定文化設施運用辦法第四條第六項、行政程序法第 16 條第

1項、第 2項。 

公告事項：  

一、委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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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營管理當代藝術館。 

（二）展示與推廣當代藝術。 

（三）策辦主題性展覽。 

（四）結合社區與學校，推動藝術教育。 

（五）契約房地之設施管理、日常維護與改善。 

（六）籌募經營管理經費。 

（七）其他經本局核准之項目。 

二、受託單位：財團法人台北市文化基金會；地址：臺北市大同區長安

西路 39號；電話：（02）2552-3721。 

三、委託期間：105 年 1月 1日起至 107 年 12 月 31日。 

四、委託事項、受託單位、委託期間或事宜有變更或終止時，將另行辦

理公告。 

 

局長 倪 重 華 

 

臺北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444523800 號 

主  旨：公告修正本市 105 年度低收入戶家庭生活費標準、家庭財產暨低收

入戶家庭生活扶助標準表。 

依  據：社會救助法第 4條及第 11條。 

公告事項：本市 105 年度最低生活費標準定為每人每月新臺幣 15,162 元整，家

庭財產之動產金額定為全家人口之存款投資平均每人不超過 15 萬

元，家庭財產之不動產金額定為全家人口之土地房屋價值不超過 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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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105 年持續針對原符合低收入戶資格之家戶，若其家庭應計算

人口所有土地及房屋未增加，其不動產價值之金額不受年度土地公

告現值調增幅度影響。低收入戶家庭生活扶助標準表詳如附件。 

 

市長 柯 文 哲 

 

105 年度臺北市低收入戶家庭生活扶助標準表 

類別說明 生活扶助標準說明 

第 0類 

 

全戶均無收入 

 

每人可領取 15,162 元生活扶助費；第三口（含）以上領 13,800

元。 

 

第 1類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入大

於 0 元，小於等於 1,938

元。 

 

每人可領取 14,000 元生活扶助費。 

 

第 2類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入大

於 1,938 元，小於等於

7,750 元。 

 

1.全戶可領取7,100 元家庭生活扶助費。 

2. 若家戶內有未滿 18 歲兒童或少年，每增加一口，該家戶增發

7,500 元家庭生活扶助費。 

3. 如單列一口未滿 18 歲之兒童或少年，則僅核發兒童或少年生

活扶助費，不得兼領家庭生活扶助費 7,100 元。 

第 3類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入大

於 7,750 元，小於等於

10,656 元。 

 

若家戶內有未滿 18 歲兒童或少年，每增加一口，該家戶增發

6,800 元生活扶助費。 

 

 

 

第 4類 

 

全戶平均每人每月總收入大

於 10,656 元，小於等於

若家戶內有未滿 18 歲兒童或少年，每增加一口，該家戶增發

4,100 元生活扶助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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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2 元。 

 

註 1： 家戶內如有身心障礙者或 65 歲以上老人另發給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中低收入老人生

活津貼。 

註 2： 家戶內同一輔導對象，若兼具老人、身心障礙者、兒童、少年等雙重身分，則中低收入

老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兒童及少年所增發之生活扶助費，只能擇優領

取，不得重覆。 

註 3： 依社會救助法或其他法令每人每月所領取政府核發之救助金額，最高至 20,008 元為限。 

註 4： 如單列一口未滿 18 歲之兒童或少年，則僅核發兒童或少年生活扶助費，不得兼領家庭生

活扶助費 7,100 元。 

 

臺北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府社助字第 10444523900 號 

主  旨：公告修正本市 105 年度中低收入戶家庭總收入、家庭財產一定金額

標準。 

依  據：社會救助法第 4條之 1。 

公告事項：本市 105 年度中低收入戶審查標準訂定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

家人口，每人每月不超過新臺幣 21,661 元整，家庭財產之動產金額

定為全家人口之存款投資平均每人不超過 15 萬元，家庭財產之不動

產金額定為全家人口之土地房屋價值不超過 876 萬元。105 年持續針

對原符合中低收入戶資格之家戶，若其家庭應計算人口所有土地及

房屋未增加，其不動產價值之金額不受年度土地公告現值調增幅度

影響。 

 

市長 柯 文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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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北市信義區松德路300號5

樓 

承辦人：黃勝業 

電話：27590666 分機 6323 

傳真：27599685 

電子信箱：pma002176@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30日 

發文字號：北市交授停字第 10434659700 號 

主  旨：檢送本局所屬停車管理工程處管有本市吳興街 284 巷臨時、興隆市

場旁及溪洲街等 3 處平面停車場委託聯永物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

理之公告（臺北市停車管理工程處 104 年 9 月 24 日北市停營字第

10434658900 號公告），惠請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正  本：臺北市政府秘書處、臺北市信義區公所、臺北市文山區公所 

副  本：臺北市政府主計處（含附件）、臺北市信義區雙和里辦公處（含附

件）、臺北市信義區惠安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信義區三張里

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信義區景勤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

信義區景新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文山區興豐里辦公處（含附

件）、臺北市文山區興福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文山區興邦里

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文山區興安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

文山區萬和里辦公處（含附件）、臺北市文山區萬年里辦公處（含附

件）、臺北市文山區萬隆里辦公處（含附件） 

 

局長 鍾 慧 諭 

停車管理工程處

處    長 謝銘鴻 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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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停車管理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24日 

發文字號：北市停營字第 10434658900 號 

主  旨：公告本市吳興街 284 巷臨時、興隆市場旁及溪洲街等 3 處平面停車

場委託聯永物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管理，實施24小時計時收費。 

依  據：  

一、停車場法第 25 條、29 條、31 條暨臺北市公有停車場收費費率自治

條例第 4條、第 5條。 

二、臺北市公有路外停車場委託民間經營自治條例。 

公告事項：  

一、吳興街 284 巷臨時、興隆市場旁及溪洲街等 3 處平面停車場自民國

104 年 10 月 1日起至 107 年 9 月 30 日止，委託聯永物業股份有限公

司經營管理。 

二、停車場車格位數及位置： 

（一）吳興街 284 巷臨時平面停車場：小型車 50 格（含身心障礙專用

停車位 1 格）；機車 39 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車位 1 格）。位於

臺北市信義區吳興街 284 巷與吳興街 260 巷 21弄交叉口旁。 

（二）興隆市場旁平面停車場：小型車 40 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車位

1格）。位於臺北市文山區興隆路 2段 97 號旁（興隆市場旁）。 

（三）溪洲街平面停車場：小型車 17 格（含身心障礙專用停車位 1

格）。位於臺北市文山區溪洲街與汀州路 4段交叉口旁。 

三、收費標準： 

（一）吳興街 284 巷臨時平面停車場：小型車每小時收費 30 元；機車

開放免費停車。 

（二）興隆市場旁平面停車場：小型車每小時收費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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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溪洲街平面停車場：小型車每小時收費20元。 

四、計費單位：全程以半小時計費。 

五、委託經營之各停車場各式月票出售最高售價： 

（一）吳興街 284 巷臨時平面停車場： 

１、全日月票新臺幣 7,200 元。 

２、 全日里民優惠月票新臺幣 3,840 元，優惠里：信義區雙和

里、惠安里、三張里、景勤里及景新里。 

３、 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識別證、身心障礙手冊

及行車執照購買上述月票及其他各式月票時，均可享有半價

優惠。 

４、上述各式月票，若廠商為鼓勵停車另訂折扣費率不在此限。 

（二）興隆市場旁平面停車場： 

１、全日月票新臺幣 4,800 元。 

２、 全日里民優惠月票新臺幣 3,840 元，優惠里：文山區興福

里、興邦里及興安里。 

３、 所在地里全日里民優惠月票新臺幣 3,360 元，優惠里：文山

區興豐里。 

４、 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識別證、身心障礙手冊

及行車執照購買上述月票及其他各式月票時，均可享有半價

優惠。 

５、上述各式月票，若廠商為鼓勵停車另訂折扣費率不在此限。 

（三）溪洲街平面停車場： 

１、全日月票新臺幣 4,800 元。 

２、 全日里民優惠月票新臺幣 3,840 元，優惠里：文山區萬年里

及萬隆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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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所在地里全日里民優惠月票新臺幣 3,360 元，優惠里：文山

區萬和里。 

４、 身心障礙者憑身心障礙者專用停車位識別證、身心障礙手冊

及行車執照購買上述月票及其他各式月票時，均可享有半價

優惠。 

５、上述各式月票，若廠商為鼓勵停車另訂折扣費率不在此限。 

六、每日營運時段：24小時。 

七、實施日期：自 104 年 10月 1日起至 107 年 9月 30 日止。 

八、購買小型車全日月票憑行車執照辦理；里民月票出售之審核依「臺

北市公有路外立體及地下停車場里民優惠月票出售規定」辦理；身

心障礙優惠月票出售金額及查驗依「臺北市停車管理工程處身心障

礙者停車優惠查核作業規定（汽車及機車）」辦理。 

九、聯永物業股份有限公司服務電話：（02）2786-7755 分機 20。 

 

處長 謝 銘 鴻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86臺北市信義區松德路300號4

樓 

承辦人：劉文晟 

電話：02-27274168#8523 

電子信箱：gt_wencheng@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25日 

發文字號：北市交運字第 10432062000 號 

主  旨：檢送北市交運字第 10432062001 號公告 1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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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修正原北市交運字第 10430779901 號公告內容。 

正  本：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交通部、交通部公路總局、交通部公路總局臺

北市區監理所、交通部公路總局臺北區監理所、新北市政府、桃園

市政府、基隆市政府、宜蘭縣政府、臺北市計程車客運商業同業公

會、臺北市汽車駕駛員職業工會、臺北市計程車駕駛員職業工會、

臺北市個人計程車駕駛員職業工會、臺北市自備車輛計程車駕駛員

職業工會、臺北市計程車客運服務商業同業公會、有限責任臺北市

計程車運輸合作社聯合社、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副  本：臺北市政府秘書處（含附件） 

 

局長 鍾 慧 諭 請假 
副局長 鄭 佳 良 代行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4 年 9月 25日 

發文字號：北市交運字第 10432062001 號 

主  旨：修正北市交運字第 10430779901 號公告內容。 

依  據：  

一、公路法第 42條。 

二、本府 104 年 6月 9日第 1839 次市政會議決議。 

公告事項：原北市交運字第 10430779901 號公告事項「二、本次運價調整需配

合裝設符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 91 條所定之新式計費表，尚未完

成裝設新式計費表前則依舊表運價收費。」，修正為「二、本次運價

調整需配合裝設符合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 91 條所定之新式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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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尚未完成裝設新式計費表前則依舊表運價及參考對照表收

費。」 

 

局長 鍾 慧 諭 請假 
副局長 鄭 佳 良 代行 

 

 

 

 

 
 
 

 

 
中華郵政臺字第 2371 號執照登記為新聞紙類  
郵撥訂戶依照臺北市審計處(62)北審建二字

第 626259 號函准以郵局收據辦理報銷 

統一編號 2005600017  

單行本全年 2,400 元   

郵撥儲金帳號：0014479-7 郵撥帳戶：臺北市政府秘書處 

洽詢電話：1999 轉 6132 ~ 3 (外縣市 02-27256132 ~ 3) 

網址：http://gazette.taipei/ 

     


	104年192期封面.pdf
	104年192期內文.pdf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